
 

 

                   
特別通告第07/2026號 

2026年1月1日 

訓練隊發展基金 
認可木章訓練班津貼計劃 

 
目        的 ： 地域訓練隊發展基金將撥款資助地域現役各級領袖參加領導及管理訓

練班（單元 3）或行政人員木章高級訓練班。旨在鼓勵本地域領袖進修

木章訓練課程，日後加入訓練隊，以培育地域訓練人才。 
   
認可訓練班  ： 領導及管理訓練班（單元 3）及行政人員木章高級訓練班。 
   
申  請  資  格  ： 1. 凡參加 2026 年 4 月 1 日至 2027 年 3 月 31 日舉辦之領導及管理

訓練班（單元 3）或行政人員木章高級訓練班；及 
2. 本地域現役各級領袖。 

   
津        貼 ： 申請人可獲全數資助班費。 
   
申  請  辦  法  ： a) 基金每年批核申請 2 次，截止日期分別為 2026 年 6 月 30 日及 2026

年 12 月 31 日。 
b) 申請人須填妥地域「認可木章訓練班津貼計劃申請表」，連同有關

訓練班證書副本及收據正本提交地域總部。 
c) 申請人必須於訓練班完結後 6 個月內提交，否則不予考慮。 
d) 申請者必須於截止日期前將申請表及有關文件郵寄（以郵戳為準）

或擲交新界大埔運頭角里 15 號羅定邦童軍中心新界東地域總部，

逾期恕不受理。 
   
發放款項安排 ： 地域總監批核申請後，地域會將款項存入申請人之戶口內，並以電郵通

知。 
   
查        詢 ： 如有查詢，請與訓練幹事吳詠儀小姐聯絡（電話：2638 6517）。 

 

副地域總監（活動與訓練）  

                        雷智遜      

                                            

 
 

 



(4.2025) 

 
香港童軍總會 新界東地域 

訓練隊發展基金 
認可木章訓練班津貼計劃申請表 

 
 
 
（甲）申請人資料 
 

童  軍  旅：  童  軍  區：  

姓      名：  職      位：  

委任書號碼：    

電郵地址：    

聯絡電話：  (手提)                           (住宅) 

戶口號碼：   銀行名稱：   
 
 
 
（乙）訓練班詳情 
 

名    稱：  

舉行日期：  

舉行地點：  

班    費：  

 
 
 

申請人簽名：  日 期：  

 
備註：申請表格內你所提供的個人及其他有關資料，只供本地域處理你的申請及有關用途使用。在申   

請表格提供個人及其他有關資料，純屬自願。然而，如果你沒有提供足夠和正確的資料，本地

域可能無法處理你的申請。 

 
 


